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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2CDAA60289号《审

计报告》，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530,814.03元，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7,183,703.92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289,774,237.71元并扣除上年度分红后，2021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336,246,175.30元。 

鉴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综

合考虑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公

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2,768,96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2.4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19,947,320.81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均认为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要求,同意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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